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倘　閣下欲以本身名義申請將予發行的香港公開發售股份，請使用本表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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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資料
個人資料收集聲明
此項個人資料收集聲明向香港公開發售股份的
申請人及持有人說明本公司及其香港股份過戶
登記分處有關個人資料及香港法例第486章《個
人資料（私隱）條例》（「《條例》」）方面的政策及慣
例。

1. 收集　閣下個人資料的原因
證券申請人及登記持有人以本身名義申請
證券或轉讓或受讓證券時或尋求香港股份
過戶登記分處的服務時，必須向本公司或
其代理及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提供準確
的個人資料。
未能提供所要求的資料可能導致　閣下申
請證券被拒或延遲，或本公司或其香港股
份過戶登記分處無法進行過戶或以其他方
式提供服務。此舉亦可能妨礙或延遲登記
或轉讓　閣下成功申請的香港公開發售股
份及╱或寄發　閣下應得的股票及╱或退
款支票。
證券持有人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如有任何錯
誤，須立即通知本公司及香港股份過戶登
記分處。

2. 用途
證券持有人的個人資料可以任何方式被採
用、持有、處理及╱或保存，以作下列用
途：
‧ 處理　閣下的申請及退款支票（如適
用）、核實是否符合本申請表格及招股章
程所載條款與申請程序以及公佈香港公
開發售股份的分配結果；

‧ 遵守香港及其他地區的適用法律法規；
‧ 以證券持有人（包括香港結算代理人（如
適用））的名義登記新發行證券或轉讓或
受讓證券；

‧ 存置或更新本公司證券持有人的名冊；
‧ 核實證券持有人的身份；
‧ 確定本公司證券持有人的受益權利， 
如股息、供股及紅股等；

‧ 分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通訊；
‧ 編製統計數據及證券持有人資料；
‧ 披露有關資料以便就權益索償；及
‧ 與上述有關的任何其他附帶或相關用途
及╱或使本公司及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
處能履行彼等對證券持有人及╱或監管
機構的責任及╱或證券持有人可能不時
同意的任何其他用途。

3. 轉交個人資料
本公司及其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將會對
彼等所持證券持有人的個人資料保密，但
本公司及其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可在為
作上述任何用途的必要情況下，向下列任
何人士披露、獲取或轉交（無論在香港境內
或境外）有關個人資料：
‧ 本公司委任的代理，如財務顧問、收款
銀行及主要海外股份過戶登記處；

‧ （如證券申請人要求將證券存入中央結
算系統）香港結算或香港結算代理人，
其將就中央結算系統的運作使用有關個
人資料；

‧ 向本公司或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提供
與其各自業務營運有關的行政、電訊、
電腦、付款或其他服務的任何代理、承
判商或第三方服務供應商；

‧ 聯交所、證監會及任何其他法定監管機
關或政府部門或法律、規則或規例另有
規定者；及

‧ 證券持有人與其進行或擬進行交易的任
何人士或機構，如彼等的銀行、律師、
會計師或股票經紀等。

4. 保留個人資料
本公司及其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將按收
集個人資料所需的用途保留證券申請人及
持有人的個人資料。無需保留的個人資料
將會根據《條例》銷毀或處理。

5. 查閱及更正個人資料
證券持有人有權確定本公司或香港股份過
戶登記分處是否持有其個人資料，並有權
索取有關資料的副本及更正任何不準確資
料。本公司及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有權
就處理有關要求收取合理費用。
所有查閱資料或更正資料的要求均應按招
股章程「公司資料」一節所披露或不時通知
的本公司註冊地址送交公司秘書，或向其香
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的私隱事務主任提出。

閣下簽署申請表格或向香港結算發出電子認購
指示，即表示同意上述各項。Sa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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